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6-040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导致苏州芯慧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议案》和《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导致苏州芯慧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前期业绩

承诺事项实现情况变更的议案》。经公司全面自查，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芯慧联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慧联”）因对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判断及核算

细节不够严谨，对 2024 年度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上述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将导致公司 2024 年 12 月增资标的公司芯慧联的 2024 年度业绩承

诺未达标，公司拟根据《增资协议》中有关业绩补偿的约定，要求业绩承诺人进

行业绩补偿。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和 11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和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对外投资暨增资并

控股苏州芯慧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芯傲华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傲华”）向芯慧联增资 7亿元人民币，增资后芯傲

华直接持有芯慧联 46.6667%股权，并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方式控制芯慧联

7.9675%股权的表决权，合计控制芯慧联 54.6342%股权的表决权。芯慧联于 2024

年 12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 2024 年 12 月起芯慧联及其下属子公司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本次增资事项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芯傲华与芯慧联、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签署的《增

资协议》，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对芯慧联 2024 年度、2025 年

度和 2026 年度业绩作出承诺。

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承诺，芯慧联未来三个会计年度

（即 2024 年度-2026 年度，下称“考核期”）业绩目标为：在 2024 年度、2025

年度、2026 年度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1.5 亿元和 2.5 亿元，且

合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净利润均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时，在核算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应当剔除芯慧联在

考核期内因公司或芯慧联新增针对芯慧联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所

形成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但《增资协议》签署前已存在的股权激励事宜导致

在考核期内形成的股份支付费用不予剔除。

考核期内，若在前三个会计年度的任一年度内，芯慧联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目标，则各方同意芯傲华就本次增资取得的芯慧联股权进行估值调整，调整后芯

慧联投前估值为：

调整后芯慧联投前估值=（考核期内截至当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考核期内

截至当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增资投前估值（即人民币 80,000 万元）。

若芯慧联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累计实现净

利润数达到人民币 2.2 亿元的，则暂不触发业绩补偿义务。为免疑义，如(1)2024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人民币 1 亿元，(2)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累计

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人民币 2.2 亿元，或(3)2024 年度、2025 年度和 2026 年度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人民币 5亿元，则芯傲华有权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补偿

实施方式，即有权就应补偿的部分要求(1)全部选择现金补偿、(2)全部选择股权

补偿或(3)选择现金补偿和股权补偿结合的方式：

（一）现金补偿

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应共同且连带地对芯傲华进行现

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按以下方式计算确定：

现金补偿金额=（考核期内截至当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考核期内截至当年



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考核期内合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增资款（70,000 万

元）-以前年度累计补偿金额。

若现金补偿金为负数，芯傲华无需向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

军返还已收取现金补偿。

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应当自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一百

八十（180）日内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向芯傲华作出现金补偿。若

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届时持有的现金不足以支付现金补偿

款，经芯傲华同意的，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可以向芯傲华转

让其持有的具有同等价值的股权或其他自有资产。

（二）股权补偿

以调整后芯慧联投前估值为基数重新计算芯傲华在本次增资中所支付的增

资款对应认购的芯慧联股权数额，估值调整前后芯傲华可认购芯慧联股权数额的

差额由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以届时持有的芯慧联股权无偿

转让给芯傲华的方式进行补偿（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本次增资获得股

权数量发生变化的，应相应调整）。

各方进一步同意，(i)为完成上述约定的股权补偿，芯傲华应首先向芯慧联

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发出股权补偿的书面通知，芯慧联管理层股东

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应于收到该等书面通知后一百八十（180）日内完成上述

股权补偿，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所需的一切文件、完成股权补偿相

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ii)如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股权补偿需要芯慧

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缴纳税费的，则该等税费应由芯慧联管理层

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承担；前述股权补偿过程中，芯傲华无需承担任何成

本或费用；(iii)芯傲华就该等股权补偿所取得的芯慧联股权享有与本次增资所

取得的芯慧联股权相同的股东权利，且不会因该等股权补偿而承担额外的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被要求履行作为管理层股东或原实际控制人应尽的义务）；(iv)

芯慧联管理层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用以进行前述股权补偿的股权上应不

存在质押等任何权利负担或权利限制，且已完成实缴出资；以及(v)除芯傲华外

的芯慧联其他股东在此预先放弃就股权补偿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或



其他类似优先权利，并配合完成股权补偿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前原披露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芯慧联 2024 年度模拟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03,294,655.16 元，业绩完成数为 103,294,655.16 元，高于业绩承诺数

3,294,655.16 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3.29%。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度 累计

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A）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实际扣非后归母净利润（B） 103,294,655.16 103,294,655.16

差异数（B-A） 3,294,655.16 3,294,655.16

完成率 103.29% 103.29%

四、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情况

经公司全面自查，公司控股子公司芯慧联因对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判断及核算

细节不够严谨，对 2024 年度收入确认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本次更正事项

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鉴证报告予以确认，更正后

2024 年度芯慧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681,782.44 元。

五、由于会计差错更正导致芯慧联前期业绩承诺事项实现情况变更的说明

根据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结果，2024 年度芯慧联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681,782.44 元，低于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的净利润 1亿元，差额为 14,318,217.56 元，芯慧联未完成 2024 年度业绩承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苏州芯慧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对 2024 年度芯慧联业绩完成情

况进行了说明。芯慧联 2024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度 累计

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A）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实际扣非后归母净利润（B） 85,681,782.44 85,681,782.44

差异数（B-A） -14,318,217.56 -14,318,217.56

完成率 85.68% 85.68%



根据《增资协议》相关约定，针对业绩承诺未完成事项，芯慧联管理层股东

及原实际控制人刘红军应向芯傲华支付业绩补偿。经芯傲华决定，本次补偿方式

选择全额股权补偿，将要求业绩承诺方以无偿转让方式，向芯傲华补偿芯慧联

3.8582%股权。

公司将严格按照对外投资事项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要求相关业绩承诺人履行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的相关承诺，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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